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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类流程图

1—39 项行政许可类流程图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窗口

窗口收到项目申请材料当即或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
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
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
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
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
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形式的，当场或在规定的工作
日内退回材料，发放一次性
《补正告知》。

行政机关发现行政
许可事项直接关系
他人重大利益的，应
告知利害关系人，申
请人和利害关系人
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行政机关应当听
取申请人和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
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
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
行政许可决定。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
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
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
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
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
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
的，行政机关应告知申请
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依法要求听
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
听证。

决定
依法当场或在受理后在规定的
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
的决定。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
权利。

作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发《许可通知书》

颁发许可证

申请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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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9 项行政许可类流程图（宝丰县文物管理局）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县行政服务大厅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行政审批股 1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

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但自接收材料 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宝丰县文物管理局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1日内完成）

宝丰县文物管理局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审 查
宝丰县文物管理局审查（2 日内完成）

不申请听证

决定
宝丰县文物管理局作出决定（1 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准予许可 不准予许可

宝丰县文物管理局结案（立卷归档）

1、专家评审（5日内

完成）

2、现场勘查（5日内

完成）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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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处罚类流程图

1、行政处罚类简易程序流程图

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

调查取证

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当场告知处罚依据、处罚意见和陈述申辩权，并听取陈述申辩

送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场处罚决定报行政机关备案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结案（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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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处罚类一般程序流程图

重大行政处罚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责任股室登记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
责任股室调查取证

不予处罚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责任股室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处罚事先告知审批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法制审核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责任股室 7 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责任股室结案（立卷归档）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立案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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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强制措施类流程图

1、查封、扣押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出版、印刷、复制、进口、

发行活动的物品、经营场所

宝丰县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依法作出其他处

理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

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

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宝丰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

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30 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

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移送有

关机关

依法解除强

制措施

宝丰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结案（立卷归档）

宝丰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

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

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

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通知

当事人家属实施行政强

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地点

和期限

冻结存款、汇

款：向金融机构

交付冻结通知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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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强制执行类流程图（加处罚款）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

行义务

制作催告书，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实施加处罚款，超过三十日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进行记录和复核

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

结案（立卷归档）

当

事

人

履

行

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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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检查类流程图

对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如实记录巡查情况

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对经营单位的重点内容开展巡查

以书面形式向被检查单位反馈意见

对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整理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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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职权类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行政服务大厅窗口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宝丰县文广局 1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

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但自接收材料 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报 送
将审查材料和初审意见上报市文广旅局。

审 查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审查（2日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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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项目施工前有无文物埋藏的调查、勘探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县行政服务大厅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行政审批股 1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

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但自接收材料 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行政审批股送达申请人（2日内完成）

宝丰县文物局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审 查
宝丰县文物局审查（10 日内完成）

不申请听证

决 定
宝丰县文物局作出决定（2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准予许可 不准予许可

宝丰县文物局结案（立卷归档）

1、专家评审（5日内

完成）

2、现场勘查（5日内

完成）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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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审核

3、国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改变用途审核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县行政服务大厅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行政审批股 1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

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但自接收材料 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宝丰县文物局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2日内完成）

宝丰县文物局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审 查
宝丰县文物局审查（5日内完成）

不申请听证

决定
根据市文物局批复意见及初审意见，经机关负责人审批作出决定（5

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准予许可
不准予许可

宝丰县文物局结案（立卷归档）

1、专家评审（3日内

完成）

2、现场勘查（2日内

完成）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报送

将审查资料和审查

意见报送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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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备案

受 理

行政审批股接收申请材料，一次性告知应提交的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1日内完成）

征求专家意见（20

日内完成）

申 查

宝丰县文物管理局申查。（10 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提出初审意见。

决 定

宝丰县文物管理局审核后作出是否同意备案决定。（2 日内完成）

送 达

宝丰县文物管理局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申请人。（2 日内完

成）

事后监管

宝丰县文物管理局加强对准予备案事项活动情况监督检查。

备注：流程

图所指的日

均为工作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